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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的審慎監管措施 

 

現發函通知認可機構，金管局今日就非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的審慎監管措施作

出調整。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香港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繼第 1 季破紀錄下跌

9.1%後，在第 2 季再按年下跌 9%，私人消費支出及投資支出均顯著收縮。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亦對營商信心持續造成壓力。 

 

儘管經濟大幅收縮，住宅物業市場維持平穩，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編製的統

計資料，住宅樓價在 2019年 5月的近期高位至 2020年 6月期間僅下跌 2.7%，

2020 年上半年的成交量亦較去年下半年上升 8%。另一方面，非住宅物業市

場則出現顯著調整，寫字樓、分層工廠大廈及零售業樓宇的價格分別下跌

15%、 11%及 10%，位於核心地區的商舖跌幅尤其顯著，2020 年上半年非住

宅物業的成交量亦有所下跌。鑑於疫情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將會持續影

響營商信心，非住宅物業市場預期會繼續受壓。 

 

基於以上情況，金管局認為現時適合放寬非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的逆周期宏觀

審慎監管措施。非住宅物業在不同情況下的適用按揭成數上限上調 10 個百

分點，詳見附件。 

 

上述措施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生效，並適用於此日或其後簽訂臨時買賣合

約的物業交易。其他包括適用於住宅物業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維持不

變。 

 

此外，本局亦藉此機會重申，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原意是適用於物業買

賣相關按揭貸款和現有物業再抵押按揭貸款，並不適用於企業為籌集營運資



金而以物業作抵押所取得的信貸融資，這些信貸融資須符合一套全面的信貸

審批標準，並接受認可機構的定期審核。 

 

認 可 機 構 如 對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問 題 ， 請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rml_hkma@hkma.gov.hk)。 

 

 

 

副總裁 

阮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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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開始適用的物業按揭貸款按揭成數及「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表 1：按揭成數上限 
 

物業價值 
住宅物業 

工商物業及獨立車位 

自用 非自用或公司持有 

申請人的主要收入來自 申請人的主要收入來自 申請人的主要收入來自 

香港 香港以外地區1 香港 香港以外地區1 香港 香港以外地區1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沒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2 

以「供款與入息比率」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 1,000 萬港元 

60% 

(貸款額不得超過 

500萬港元) 

50% 
(貸款額不得超過 

400 萬港元) 50% 40% 40% 50% 30% 40% 

≥ 1,000 萬港元 50% 40% 

以「資產水平」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不論物業價值 40% 30% 40%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以「供款與入息比率」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 1,000 萬港元 

50% 

(貸款額不得超過 

400萬港元) 

40% 
(貸款額不得超過 

300 萬港元) 40% 30% 30% 40% 20% 30% 

≥ 1,000 萬港元 40% 30% 

以「資產水平」為基礎的新申請貸款 

不論物業價值 30% 20% 30% 



 

附件 

 

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開始適用的物業按揭貸款按揭成數及「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表 2：「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住宅物業、工商物業及獨立車位 

自用 3, 4 非自用 

申請人的主要收入來自 申請人的主要收入來自 

香港 香港以外地區1 香港 香港以外地區1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沒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2 

基本「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50% 40% 40% 30% 

壓力測試下的「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假設利率上升 3個百分點） 
60% 50% 50% 40% 

適用於申請人在申請按揭時有就其他按揭物業作出借貸或擔保 

基本「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40% 30% 40% 30% 

壓力測試下的「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 

（假設利率上升 3個百分點） 
50% 40% 50% 40% 

 
注釋: 

 

1 借款人如能證明與香港有緊密連繫則能不受有關措施的規限，例如借款人被本地僱主派駐外地工作，並有僱主提供的文件證明；或借款人的直系親屬（指其

父母、配偶及子女）在香港定居。 

 

2 適用於已擁有一個按揭物業並為以下情況申請按揭的借款人（i）轉按、或（ii）在賣出現有物業前已買入新物業。在後一種情況下，申請人必須在提取新物

業按揭貸款後 6 個月內償還現有物業的未償還按揭貸款。 

 

3  「自用」物業是指由業主或其直屬家庭成員(即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姊妹)佔用的物業，或由空殼公司持有並由這些公司的個人大股東或其直屬家庭成員

佔用的物業。  

 

4  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原意是適用於物業買賣相關按揭貸款和現有物業再抵押按揭貸款，並不適用於企業為籌集營運資金而以物業作抵押所取得的信貸融

資，這些信貸融資須符合一套全面的信貸審批標準，並接受認可機構的定期審核。 


